
 

 

申诉、投诉管理流程    

 
1. 申诉   

1.1 客户对于认证决定申诉，可于收到认证决定后14个工作天内，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网站，向本机构提出

申诉，市场部收到申诉要求，应于24小时内回报至综合部，并由管理代表负责掌控申诉处理，分配查证必

要信息，以确认申诉案件成立。 

1.2 申诉的提出、调查及作出决定，不应对申诉者造成任何差别待遇。 

1.3 申诉处理过程应至少包括下列要项及方法： 

1) 受理、确认与调查申诉，以及考虑先前类似申诉的结果，决定对其采取何种措施予以回应的过程概要； 

2) 追踪与记录申诉，包括解决申诉所实行的措施； 

3) 确保实行任何适当的改正及纠正措施。 

1.4 案件所属承办人收到申诉要求后，应书面记录详细的申诉内容于「纠正措施处理表」，并于7工作天内完

成送交维护公正性管理委员会，且将相关书面数据留存备查。当维护公正性管理委员会受理后，由案件

所属承办人立即通知申诉者已受理，并适时告知申诉处理进度，并由综合部负责管控相关的数据收集与

查证。措施的有效与否由维护公正性管理委员会评估及审核。 

1.5 认证决议仍维持有效直到维护公正性管理委员会做出裁定。 

1.6  维护公正性管理委员会做出全体一致通过后，裁决将不再更改。 

1.7 收到管理代表通知申诉结果后，案件所属承办人应在5个工作天内将申诉结果告知申诉人。 

 

2. 投诉  

2.1 投诉为客户对于本认证机构的服务或审核员公正性的不满意反应，处理过程涉及投诉者等相关事项。其与

投诉案件处理过程及投诉主题的相关信息须确保机密性，仅限于案件处理相关人员或经管理代表核准后取

得，并由管理代表管控其案件不得由与投诉主题有关人员参与。 

2.2 案件所属承办人收到投诉要求后需确认是否与负责的认证活动有关，如确认有关应予以处理，将其投诉内

容填写于「纠正措施处理表」以落实书面记录，若为市场部收到申诉要求，须于24小时内回报至综合部，

案件所属承办人确认投诉案件受理后立即通知投诉者。 

2.3 当案件所属承办人收到与受认证客户相关的投诉通知时，应于适当的时机询问该客户，并确认客户接受此

讯息。 

2.4 投诉案件受理后，由综合部无涉该案者负责进行数据收集、查证与认证活动的关联性、及已认证管理体系

或服务体系的有效性，部门主管依据投诉审查结果提出改正措施建议，经管理代表复审确认后，案件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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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人以信函或电子邮件方式响应给投诉者，并确认“纠正措施处理表”处理内容填写完整。案件自受理

之日起28个日历天内结案。 

2.5  若所采取的改正措施仍无法解决，应尽快采用其他有效的方式结束投诉事件。应由案件所属承办人响应客户

投诉的处理进度。 

2.6  投诉处理过程应至少包括下列要项及方法： 

1) 受理、确认与调查投诉，以及决定需要实行何种措施予以回应的过程概要； 

2) 追踪与记录投诉，包括响应投诉所实行的措施； 

3) 确保实行任何适当的改正及矫正措施。 

2.7  投诉事件的响应，应经之前未参与该投诉案件的人员进行处理、审查及核准。投诉的提出、调查及作出决定，

不应对投诉者造成任何差别待遇。 

2.8  投诉事件书面纪录应以机密文件方式留存备查。案件所属承办人应在收到管理代表通知投诉处理结案5个工

作天内将申诉结果通知投诉者。 

2.9  投诉案件及其决议是否公开及公开的程度，则由本机构与客户及投诉者共同决定后实施。 

 

申诉、投诉联系方式：  

电话：020-8200 3104  

邮箱：iso@invcert.com  

留言：http://www.invcert.com/contra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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